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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 

 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自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以 來，各 項 重

大 文 物 事 宜 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 

 

 

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  

 

古 蹟 的 宣 布  

 

英 皇 書 院 和 聖 士 提 反 書 院 的 書 院 大 樓  

 
2. 在 獲 得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古 諮 會 ） 支 持 和 行 政 長 官 批 准

後，聖 士 提 反 書 院 的 書 院 大 樓，以 及 英 皇 書 院 的 東 翼、南 翼 和 北

翼 校 舍 連 部 分 擋 土 牆 及 圍 牆，已 根 據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例 》（《 條 例 》）

（ 第 53章 ）宣 布 為 古 蹟，有 關 公 告 已 於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在

憲 報 刊 登。兩 間 書 院 於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宣 傳 活 動 ，

慶 祝 學 校 宣 布 為 古 蹟 。  

 
何 東 花 園  

 
3. 古 諮 會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支 持 把

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古 蹟。古 蹟 辦 已 於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根 據

《 條 例 》 第 4(2)條 的 規 定 ， 將 擬 宣 布 何 東 花 園 為 古 蹟 的 通 知 書 送

達 何 東 花 園 的 業 主 。 其 後 ， 何 東 花 園 的 業 主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4(3)
條，向 行 政 長 官 提 出 呈 請，反 對 該 項 擬 對 何 東 花 園 作 出 的 古 蹟 宣

布 ， 並 促 請 行 政 長 官 作 出 指 示 ， 不 得 作 出 該 項 擬 作 出 的 古 蹟 宣

布 。 行 政 長 官 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4(4)條 ， 指 示 將 反 對 轉 交 行 政 長

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審 議 。  



2 

 

保 護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 

 

4. 古 諮 會 先 前 討 論 過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保 護 工 作 的 最

新 情 況 載 於 附 件 A。  
 

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   

 
5. 古 蹟 辦 現 正 處 理 的 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況 詳 載 於 附

件 B。  

 
 
中 區 政 府 合 署 的 評 級  

 
6. 古 諮 會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決

定，雖 然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座、東 座 和 西 座 三 幢 建 築 物 為 新 建 議 項

目 ， 而 非 在 1 444幢 歷 史 建 築 物 名 單 中 正 由 古 諮 會 專 家 小 組 協 助

處 理 的 項 目，但 三 幢 建 築 物 的 評 級 可 優 先 進 行 評 估。古 諮 會 同 意

讓 專 家 小 組 研 究 是 否 按 照 慣 常 做 法 為 三 幢 建 築 物 作 個 別 評 級，然

後 作 出 相 關 建 議 。  

 
7. 古 諮 會 ／ 古 蹟 辦 在 過 去 數 月 收 到 市 民 大 眾（ 包 括 政 府 山 關

注 組 ）提 供 大 量 有 關 政 府 山 ／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的 資 料，而 日 後 還 會

收 到 更 多 資 料。過 去 收 到 的 資 料 及 材 料 已 轉 交 專 家 小 組，而 日 後

收 到 任 何 更 多 資 料 及 材 料 時 亦 會 作 同 樣 處 理。專 家 小 組 現 正 審 閱

這 些 資 料 ， 一 俟 得 出 建 議 便 會 提 交 古 諮 會 審 議 。   

 
 
考 古 項 目   

 

勘 探 ／ 發 掘   

 

8.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期 間 進 行 的 考 古 項

目 進 度 摘 要 見 附 件 C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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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古 牌 照  

 

9. 根 據 委 員 的 建 議，當 局 曾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一 二

年 二 月 期 間 發 出 以 下 牌 照 ：   
 

(a) 批 准 王 文 建 先 生 就 新 界 北 部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 
- C部 分 （ 餘 下 工 程 ） 排 水 道 TKL05進 行 考 古 勘 探 ；  

(b) 批 准 鄭 君 雷 博 士 在 龍 鼓 灘、屯 門 北 及 沙 頭 角 就 更 換 及

修 復 水 管 工 程 第 4階 段 第 1期 進 行 考 古 觀 察 和 記 錄 ；  
(c) 批 准 劉 茂 女 士 就 離 島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工 程 第 2期－南

大 嶼 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工 程 進 行 考 古 勘 探 ；  
(d) 批 准 鄭 君 雷 博 士 就 九 龍 中 部 及 東 部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改

善 工 程－第 2期 進 行 考 古 觀 察 和 記 錄 ；  
(e) 批 准 鄧 聰 博 士 在 龍 鼓 洲 進 行 考 古 勘 探 （ 續 牌 ） ；  
(f) 批 准 吳 偉 鴻 先 生 在 謝 屋 村 就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

進 行 考 古 觀 察 和 記 錄 （ 續 牌 ） ； 以 及  
(g) 批 准 王 文 建 先 生 就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發 展 規 劃 及 工

程 研 究 進 行 考 古 勘 探 。  

 
10. 獲 簽 發 考 古 牌 照 各 項 目 的 進 度 ， 摘 錄 於 附 件 D。  
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 

  

統 計 資 料   

 

11.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期 間 舉 辦

的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 統 計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E。  

 

教 育 活 動  

 

文 物 保 育 國 際 研 討 會  

 

12. 發 展 局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和 古 蹟 辦 於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二

月 十 二 日 至 十 三 日 期 間 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合 辦 文 物 保 育 國 際

研 討 會。出 席 的 多 位 內 地 及 海 外 著 名 講 者，包 括 當 時 的 國 家 文 物

局 局 長 單 霽 翔 博 士 、 國 際 古 蹟 遺 址 理 事 會 轄 下 諮 詢 委 員 會 主 席

Mr John Hurd、 法 國 國 際 古 蹟 遺 址 理 事 會 主 席 Mr Pierre-Antoin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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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tier，以 及 紐 約 地 標 保 存 委 員 會 主 席 Mr Robert Tierney等。研 討

會 吸 引 了 世 界 各 地 和 本 地 超 過 400名 人 士 參 加 。  

 
古 蹟 周 遊 樂  

 
13.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舉 辦「 古 蹟 周 遊

樂 」， 特 別 挑 選 多 幢 歷 史 建 築 物 供 市 民 欣 賞 。 在 該 項 活 動 下 ， 文

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選 出 16幢 歷 史 建 築 物 開 放 予 公 眾 參 觀，並 在 香

港 文 化 博 物 館 舉 辦「 文 物 修 復 室 之 旅 」。「 古 蹟 周 遊 樂 」吸 引 了 超

過 35 600人 次 參 加 。  

 
古 蹟 導 賞 團   

 

14.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期 間，為 各

文 物 徑、文 物 遺 址、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及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合 共 安 排

了 366個 導 賞 團 ， 參 加 人 數 共 8 558人 次 。 此 外 ， 為 配 合 上 文 第 13
段 所 提 及 由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舉 辦 的 「 古 蹟 周 遊 樂 」， 古 蹟 辦

在 前 九 龍 英 童 學 校、香 港 天 文 台、牛 棚、前 政 務 司 官 邸 和 景 賢 里

這 五 個 文 物 地 點 ， 為 市 民 大 眾 提 供 了 合 共 127節 導 賞 服 務 。 有 關

導 賞 團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F。  
 

講 座 與 工 作 坊   

 
15.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期 間 籌 辦

了 不 同 的 文 物 專 題 講 座 。 此 外 ， 又 為 學 校 和 市 民 大 眾 舉 辦 了 42
個 工 作 坊，共 有 795人 參 加。有 關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的 詳 情 見 附 件 G。 
 

展 覽   

 

16.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籌 辦 的「 優 化 土 地 供 應 策 略：維 港 以 外

填 海 及 發 展 岩 洞 」巡 迴 展 覽，於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至 十 四

日 在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舉 行 。  

 
17. 為 配 合 上 文 第 12段 所 提 及 的 「 文 物 保 育 國 際 研 討 會 」， 文

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建 築 學 院 合 作，於 二 ○ 一 一 年

十 二 月 九 日 至 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七 日 在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舉 行 了 一

個 以 戲 棚 為 主 題 的 展 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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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由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、香 港 規 劃 師 學 會 和 香 港 設 計 師 協 會 合

辦 的「 2011-12香 港‧深 圳 城 市 ＼ 建 築 雙 城 雙 年 展 」，自 二 ○ 一 二

年 二 月 十 五 日 起 於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及 九 龍 公 園 舉 行。展 期 至 二 ○

一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。  

 

 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 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 

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 

檔 號 ： LCS AM 22/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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